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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１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

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议案一致。

２

、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３

、公司目前不存在回购账户。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８

，

７５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４

股，

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１０％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 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 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１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５０

元；持股超 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本次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

７８

，

７５０

万股，实施后总股本增至

１１０

，

２５０

万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红股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

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

至实际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一致。

２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０１

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７４６

郑宏舫

３ ００＊＊＊＊＊２５６

尹芳达

４ ００＊＊＊＊＊９５０

何秀永

５ ０１＊＊＊＊＊７７３

严帮吉

６ ０１＊＊＊＊＊３１０

施莹莹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至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送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

１１４

，

８５５

，

８１２ １４．５８ ４５

，

９４２

，

３２５ １６０

，

７９８

，

１３７ １４．５８

高管锁定股

１１４

，

８５５

，

８１２ １４．５８ ４５

，

９４２

，

３２５ １６０

，

７９８

，

１３７ １４．５８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６７２

，

６４４

，

１８８ ８５．４２ ２６９

，

０５７

，

６７５ ９４１

，

７０１

，

８６３ ８５．４２

三、股份总数

７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０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八、本次实施送股后，按新股本

１１０

，

２５０

万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５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９

元。

九、咨询部门：公司投资证券部

咨询地址：上海市龙漕路

２００

弄

２８

号宏润大厦

咨询联系人：陈洁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６４０８１８８８－１０２１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682� � � �证券简称:�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2016011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情况。

烟台东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东方科技发展”

)

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股

90%,

中国

节能减排有限公司持股

10%

。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在重庆联合产业交易所挂牌出售

东方科技发展

10%

股权

,

挂牌价格为

1030.919

万元。公司决定收购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持有的

10%

的东方

科技发展的股权。

(2)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

该投资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投资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3)

本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

、名称

: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

2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55

号

3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4

、法定代表人

:

赵剑

5

、注册资本

:189918.11

万元

6

、主营业务

:

机械、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应用及系统集成、轻工及运输设备

(

含汽车

)

和与此有关的化

工、建材行业 项目的投资

;

节能环保领域工程投资及工程设计、集成、安装、咨询及管理服务

;

机械设备、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

;

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

;

水务投资管 理

;

煤质技术开发

;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

;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监测、监理、及环保设施的投资与管理

;

信息服务及展览展销

;

提供投 资咨询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

;

组织投资产品的展销。

7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8

、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

:

按产权交易合同执行

2

、烟台东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东方科技发展成立于

2005

年

,

公司以房产加现金出资

9000

万元

(

房产价值

8929.72

万元

,

现金

70.28

万元

),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以现金

1000

万元出资组建。主要业务为高压变频器的生产销售和市场推广。自成立

以来由于房产占到了资产总额的

90%,

每年产生的折旧费用大

;

主营业务竞争激烈

,

东方科技发展盈利能力

弱。

3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增资前

,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出资

9000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的

90%,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

司以现金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增资后

,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公司持股

100%

。

4

、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９

，

８０２

，

１９２．３５ ８９

，

５２４

，

３１５．８５

负债总额

１

，

２０２

，

７１３．４７ １

，

３１５

，

６３９．７１

净资产

８８

，

５９９

，

４７８．８８ ８８

，

２０８

，

６７６．１４

营业收入

３

，

１９５

，

１０７．０３ １

，

１６６

，

８５６．７７

净利润

－２

，

５３８

，

６２２．６５ －３９０

，

８０２．７４

5

、投资标的评估情况

经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确认

,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持有的

10%

的东方科技发展的股权的资产

评估价值为

1030.919

万元

(

中资评报字

[2015]

第

283

号

)

。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涉及的产权交易合同需在确认成功摘牌后方能签署。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持有的东方科技发展的股权后

,

东方科技发展将变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有

利于公司盘整东方科技发展的资产

,

提高其资产效能。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股权转让项目

,

需通过在产权交易机构以挂牌、摘牌方式实施

,

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进展情况

,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0682� � � �证券简称：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2016-12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

董事

9

人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题

: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烟台东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议案内容

,

请详见

2016

年

4

月

2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编号

2016-11-

东方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告表决情况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68� � �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2016-048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３１

，

７７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９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

改、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１０％

征

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

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

补缴税款

０．０２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

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８１

南通泓石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７４

达孜县欣新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２６７

杜佳林

４ ０１＊＊＊＊＊５９３

樊春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７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

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浙江省玉环县机电工业园区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罗蓉、郭林

咨询电话：

０２１－６０６５８２０５

传真电话：

０２１－６１８３２０１６

六、备查文件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2016年 4 月 22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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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000006� � � �股票简称：深振业A� � � �公告编号：2016-020

债券代码：112238� � � �债券简称：15振业债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21

日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投票时间

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2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2014

号振业大厦

B

座

12

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蒋灿明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

人，代表股份

463,844,182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34.3590％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463,440,682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34.3291％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403,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0.0299％

。

2

、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 代表股份

4,845,998

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0.3590％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4,442,498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0.3291％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403,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0.0299％

。

3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部分成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部分列席会议，公

司聘请的律师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1

：《

2015

年度董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711,9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

；反对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28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13,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720％

；反对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728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议案

2

：《

2015

年度监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711,9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

；反对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28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13,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720％

；反对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728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议案

3

：《

2015

年年度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711,9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

；反对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28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13,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720％

；反对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728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议案

4

：《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461,9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76％

；反对

38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824％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63,7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131％

；反对

38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7.886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议案

5

：《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711,9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

；反对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28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13,7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720％

；反对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2.728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议案

6

：《关于

2016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461,9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76％

；反对

38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824％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63,7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131％

；反对

38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7.886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议案

7

：《

2015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692,7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4％

；反对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285％

； 弃权

19,2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94,5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758％

；反对

13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2.7280％

； 弃权

19,2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62％

。

议案

8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3,461,9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76％

；反对

38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824％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63,7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131％

；反对

38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7.886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

以上议案内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见

2016

年

3

月

30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公告

)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胡宁可律师、武奎元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

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审议事项、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61� � �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2016-010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4

月

21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20

日

-2016

年

4

月

2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5:00～2016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5:00

。

3

、现场会议地点：中环国际酒店

2

楼多功能厅

(

上海市富平路

800

号

)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喻月明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会议股东

(

或股东代表

)

共

15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98,772,4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7.8091%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或股东代表

)

共

11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98,

684,7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88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

或股东代表

)

共

4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87,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1%

。

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98,752,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9%

；反对

4,02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弃权

1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3,364,8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04%

；反对

4,0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1%

；弃权

16,

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5%

。

2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98,752,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9%

；反对

4,02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弃权

1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3,364,8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04%

；反对

4,0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1%

；弃权

16,

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5%

。

3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98,752,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9%

；反对

4,02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弃权

1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3,364,8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04%

；反对

4,0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1%

；弃权

16,

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5%

。

4

、审议通过《

2015

年年度报告》及《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98,752,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9%

；反对

4,024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 弃权

16,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3,364,8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04%

；反对

4,0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1%

；弃权

16,

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5%

。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8,739,3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3%

；反对

24,124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1%

；弃权

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3,351,7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525%

；反对

24,1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2%

；弃权

9,

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3%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8,752,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9%

；反对

20,024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3,364,8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04%

；反对

20,0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6%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7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运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8,743,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4%

；反对

20,024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

；弃权

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3,355,8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7832%

；反对

20,0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6%

；弃权

9,

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陈启杰先生、王裕强先生和曹永勤女士向本次股东大会述职并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

职报告》。《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陈臻、张征轶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

会议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91� � � � �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2016-016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在筹划收购互联网行业相关资产的重大事项，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恒大高新，股票代码：

002591

）已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04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刊载的《恒大高新：关于筹划重大

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5

））。

经与各方论证，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资产，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互联网领域，该事项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鉴于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本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恒大高新，股票代码：

002591

）自

2016

年

4

月

2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前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4

年修订）》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逾期未能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的，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

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者延期复牌申请未获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恢复交易，并自公司股

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

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复牌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并

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二、 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请的

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的重组文件。

三、 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提请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四、 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2.

有关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或者证明文件；

3.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二O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402� � �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16-009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为保证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简称：

15

金融街

MTN002

， 代码：

101575004

）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付息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3

、债券简称：

15

金融街

MTN002

4

、债券代码：

101575004

5

、发行总额：

24

亿元

6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4.99%

7

、到期付息日：

2016

年

4

月

2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二、付息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划付至银行间

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后， 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付息日划付至债券持

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到期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

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券持有人资

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

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

、发行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文

联系方式：

010-66573955

2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爱梅

联系方式：

010-59312918

3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刚、王端阳

联系方式：

010-66104321

、

4205

4

、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

:

：

021-23198708

、

021-23198682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24� � � �证券简称：完美环球 公告编号：2016-039

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6

年

4

月

19

日，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核准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向完美世界（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849

号）。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完成标的资产上海完美世界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完

美世界

"

）

100%

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日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完美世界

100%

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已经完成。

完美世界已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682205870F

）。本次变更登记完成后，公

司成为完美世界的唯一股东，完美世界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

、后续事项

标的资产过户完成后，公司尚需办理如下事宜：

（

1

）就本次发行股份新增注册资本等事宜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

2

）完成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

3

）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本次新增股份的登记和上市

手续；

（

4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部分承诺事项正在履行中或履行条件尚未出现，对于尚未出现履行

条件的承诺事项，在该等承诺事项的履行条件出现的情况下，相关承诺方将需继续履行相应协议或承诺。

二、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1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美环球娱

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拟购买资产过户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

1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拟购买资产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相关手续合法有效，

上市公司已经合法有效地取得拟购买资产。

（

3

）上市公司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办理相关手续，并需

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对上市公司不构成重大风险。

2

、律师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完美环球娱

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

1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

2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工商过户手续。

（

3

）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三、备查文件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涉及拟购买资产过户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